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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可以提高住房持有成本，直接遏制住房投机，对抑制高房 价 有 重 要 作 用。个 人 住 房 房 产 税 还

可以提供稳定的地方财政来源，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。我国应当构建个人住房房产税法律制度，处理好个人住房房产税

与土地出让金的关系，实行“高保有、低流转”的房地产税制，制定统一的《房产税法》。我 国 还 应 当 建 立 不 动 产 统 一 登 记 法

律制度、完善房产评估法律制度，为个人住房房产税全面征收提供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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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个人 住 房 保 有 阶 段 的 税 收，目 前 在 我 国
还未形成公认的特定称谓，人们经常称之为“房产
税”或“物业税”。但从这些概念所指来看，都是作
为对个人房 产 保 有 环 节 税 种 的 代 称，作 为 财 产 税
之组成［１］。由于“房产税”和“物业税”还包含有其
他含义，本文直接称之为“个人住房房产税”，以区
别于“房产税”和“物业税”这两种特定称谓。我国

１９８６年开始实施、目前仍有效力的《房产税暂行条
例》对个人住房在保有阶段免税，但随着我国高房
价等严重社 会 问 题 的 出 现，人 们 逐 渐 意 识 到 对 个
人住房在保有阶段普遍免税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目
前的住房情势，围绕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的讨论，
遂成为我国学界新近的一个焦点问题。

一、我国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的重要意义

在我国提出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的最初目的
是为了控制 过 高 房 价，但 随 着 人 们 对 这 一 税 种 认
识的深入，个 人 住 房 房 产 税 的 其 它 作 用 也 逐 渐 进
入人们的 视 野。作 为 财 产 税 的 特 别 税 种，在 我 国
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具有各方面的重要意义。

（一）抑制过高房价
房价过高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

题，虽然国家屡次采取措施进行调控，但实际效果
均不明显。房 价 暴 涨 且 居 高 不 下，不 仅 严 重 阻 碍
我国居民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，加 剧 社 会 财 富 分 配 不
公，而且破坏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，威胁着
我国社会经济的安全。

为遏制住 房 投 机，各 地 出 台 的 措 施 主 要 有 金

融措施和限购措施，但这些临时、紧急的政策性措
施效果都不尽如人意，且容易出现剧烈的反弹，我
国需要建立一套既能有效遏制房价又能长久稳定
发挥作 用 的 机 制，人 们 最 终 将 目 光 投 向 一 个 税
种———个人住房房产税。我国１９８６年颁布施行的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》规定对个人拥
有的非营业 用 房 屋 不 征 房 产 税，个 人 住 房 房 产 税
的缺失间接推动了人们以保值增值为目的投机购
买住房。

住房持有 期 间 零 税 负 下，住 房 变 成 一 种 无 负
担的投资商 品，稳 涨 不 落 的 趋 势 吸 引 全 民 购 买 囤
积住房、长时间持有住房，从而直接或间接推高房
价。我国目前严重的住房闲置现象反映了住房市
场中大量的 投 机 成 分，住 房 空 置 是 对 社 会 资 源 的
浪费，也是住房功能异化表现。

对住房在保有阶段适当征税可以有效抑制住
房投机。在 保 有 阶 段 适 当 征 税 增 加 住 房 持 有 成
本，当住房升 值 的 利 润 减 去 住 房 持 有 的 税 负 小 于
其他投资渠 道 的 回 报 时，就 会 抑 制 投 机 性 购 房 行
为。对于存 量 住 房，对 个 人 住 房 保 有 阶 段 征 税 提
高住房空置成本，促使房主抛售或出租住房，提高
住房的流通性，增加住房供给，促进房价平稳。

（二）提供地方财政来源
个人住房房产税可以提供充足的地方财政收

入。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房地产动态政策设计研究
组的测算，２０１０年 底 城 镇 住 宅 总 价 约５０万 亿 元。
考虑到免征范围，假定１／２为房产税的课税范围，
税率设 为１％，那 么 房 产 税 收 入 为２　５００亿 元，占
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６．１５％，将成为仅次于增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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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、营业税、企业所得税的第四大地方税种［２］。以
上仅为保守估算，若扩大课税范围或提高税率，个
人住房房产税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政收
入。住房是 稳 定 财 产，某 一 地 区 的 住 房 数 量 受 经
济波动等影 响 也 小，可 以 为 地 方 政 府 提 供 稳 定 的
财政来源。

个人住房房产税还可以改善我国税收来源结
构。目前中 国 税 收 以 间 接 税 为 主，间 接 税 带 有 累
退性质，即愈是低收入阶层，实际的税收痛苦程度
越高［３］。提高 直 接 税 的 比 重 是 税 负 公 平 的 要 求，
也是各国税 收 改 革 的 趋 势，目 前 世 界 上 主 要 发 达
国家多将房产税作为地方主要税种。开征个人住
房房产税可 以 提 高 财 产 税 在 税 收 中 的 比 例，平 衡
税收负担。

（三）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

合理分配 社 会 财 富 是 现 代 国 家 的 重 要 任 务，
国家依据人 们 拥 有 财 富 的 数 量 累 进 征 税，用 来 支
付公共服务的费用，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，是对财
富首次分配不公正的修正。财产税具有累进税的
性质，也就是税负金额和税负能力成正比，对拥有
越多财富的 人 征 的 税 越 多，所 以 财 产 税 是 国 家 调
节财富 差 距 的 重 要 手 段。房 产 是 人 们 重 要 的 财
产，开征个人 住 房 房 产 税 的 目 的 之 一 就 是 要 逐 渐
地、持续地纠 正 我 国 住 房 这 一 社 会 财 富 分 配 中 的
错误———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住房分配中效率与
公平的失衡［４］。

另外，住房在保有阶段升值，一般不是住房保
有人的劳动 收 益，也 不 是 保 有 人 对 住 房 进 行 投 资
改造获得的 收 益，而 是 由 于 政 府 完 善 该 地 区 的 基
础设施、公共 服 务 或 进 行 其 他 开 发 使 该 地 段 价 值
上升从而带 动 住 房 价 格 上 涨，并 不 是 住 房 保 有 人
的贡献。所以从上升的住房价值中征收一部分税
款，用来支付 政 府 进 行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公 共 服 务
等费用，也符合公共费用公平负担的原则。

二、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面临的争议

个人住房房产税在西方国家是一个古老的税
种，对个人住 房 在 保 有 阶 段 征 税 是 西 方 国 家 的 普
遍做法。但 由 于 我 国 与 西 方 国 家 的 财 产 传 统 不
同，个人住房在我国长期属于免税类别，所以开征
个人住房房 产 税 在 我 国 一 经 提 出，立 刻 引 来 多 种
质疑和争议。

（一）个人住房房产税是否属于重复征税

有观点认为个人住房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属
于重复征税：土 地 开 发 为 商 品 房 需 要 缴 纳 土 地 使
用费———土地出 让 金，这 笔 费 用 已 加 入 了 房 价 之
中，如果保有住房期间再需每年缴纳房产税，在性
质上是一种 重 复 征 税 行 为，实 践 中 则 会 加 重 房 屋

购买者的负担。还有观点建议用个人住房房产税
取代土地出 让 金：我 国 商 品 房 的 土 地 出 让 金 非 常
高，甚至构成了房价的主体部分，让住房购买者一
次性缴纳如 此 多 的 土 地 使 用 费 用 不 公 平，应 当 取
消一次性的 土 地 出 让 金，土 地 使 用 费 以 个 人 住 房
保有税形 式 每 年 缴 纳，以 此 降 低 房 价。笔 者 不 赞
同以上观点，个 人 住 房 房 产 税 和 土 地 出 让 金 不 能
相互取代。

土地出让金和个人住房房产税在性质上并不
属于重复征税。土地私有制国家不存在土地出让
金，只存在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价款、土地租赁的费
用、取得土 地 用 益 物 权 的 费 用 等。我 国 土 地 归 国
家或集体所有，土地出让金以土地公有为前提，借
鉴于我国香港 地 区 的 土 地“批 租”制 度，属 于 取 得
公有建设用地用益物权的费用［５］。个人住房房产
税属于财产 税，在 多 数 国 家 对 房 产 征 税 是 一 项 普
遍做法，理论基础是“财富公平分配理论”和“受益
论”：“财富公平分配理论”即国家通过税收对个人
财富进行再次分配，缩小财富差距；“受益论”即安
全、稳定的拥 有 财 产 受 益 于 政 府 提 供 的 安 全 保 障
等公共服务，所 以 财 产 拥 有 者 应 依 据 受 益 程 度 向
政府交纳相应税收。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性质不
同，不属于重复征税，只是由于在中国土地出让金
和房产税都 承 载 了 宏 观 调 控 等 目 的，才 造 成 了 人
们对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性质的混淆。

土地出让金和个人住房房产税并存在实践中
也不会加 重 购 房 者 的 负 担。目 前 在 中 国 城 市 中，
尤其是大城市，住房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，房
价反应的并 不 是 房 屋 成 本，而 是 人 们 最 大 的 购 买
能力。如果 取 消 土 地 出 让 金 等 税 费，在 市 场 供 需
关系规律下住房价格并不会比现在有所降低。个
人住房房产 税 将 对 土 地 出 让 金 形 成“挤 出 效 应”：
每年缴纳的 税 负 普 遍 降 低 人 们 的 负 担 能 力，住 房
价格会随之下调，房地产公司为保障盈利水平，将
降低愿意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价格。

在我国特有的土地出让方式下土地出让金也
不能被取消。土地出让金除了为政府筹集财政资
金外，还有 维 护 土 地 出 让 公 正 的 重 要 作 用。我 国
商品住房用 地 出 让 采 用 招 拍 挂 形 式，土 地 出 让 金
竞价制度建 立 了 一 个 较 为 公 正 的 土 地 出 让 标 准，
减少了土地出让中的寻租机会。在没有找到替代
标准来 维 护 商 品 房 建 设 用 地 取 得 公 正 性 的 情 况
下，土地出让金制度不能被取消。

（二）个人住房房产税与住房交易环节税费的
协调

目前我 国 住 房 税 费 的 特 点 是“重 流 转，轻 保
有”。交 易 过 程 中 买 房 人 应 缴 纳 税 费 主 要 有：契
税、交易费、测 绘 费、权 属 登 记 费 及 取 证 费。卖 房
人应缴纳税 费 主 要 有：交 易 费、营 业 税（房 产 证 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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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５年的或高档住宅）、个人所得税（房产证不满５
年或者不是唯 一 住 房）。其 中 税 负 最 重 的 是 卖 方
应缴的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。

国家期望以高交易税减少二手房出售中的利
润，从而降低人们投资住房的意愿，达到降低房价
的目的。但实际情况却相反，在“重流转、轻保有”
的税制设计 下，个 人 住 房 在 保 有 阶 段 没 有 税 收 负
担，在交易中却有税收负担，反而引导人们囤积住
房，降 低 了 住 房 的 流 转 率，造 成 住 房 相 对 缺 乏，进
一步抬高房价。目 前 大 量 空 置 房 的 存 在 与“重 流
转、轻保有”的税制设计不无关系。

交易阶段的税负还容易转嫁给买房者。按照
税收的经济 学 理 论，处 于 流 转 环 节 的 税 收 更 容 易
发生税负转 嫁，税 负 倾 向 于 落 在 应 税 商 品 所 在 市
场供求弹性较小的一方。目前我国的住房资源有
限而需求量 大，特 别 是 对 于 一 线 城 市 的 二 手 住 房
市场，需求更加缺乏弹性，交易税就会全部或大部
分转嫁给购房者［６］。

我们应当 对 住 房 设 计 实 行“高 保 有、低 流 转”
的税制，以个 人 住 房 房 产 税 取 代 部 分 住 房 交 易 环
节税费。在“高保有、低流转”的税制下，囤积住房
需缴纳税负，住房保有时间越长税负越高，这种税
制设计引导人们出租、抛售空置住房，促进住房流
转，增加住房供给，促进房价降低。

保有税不 直 接 处 在 流 转 环 节，转 嫁 危 险 也 较
小。经济学研究也证实了个人住房房产税对房价
的影响 为 负：研 究 发 现 个 人 住 房 房 产 税 每 增 长

１％，房价将下 降０．０２％；当 个 人 住 房 房 产 税 税 负
达到一定程度将对投资和投机性购房需求产生调
节效果［７］。

三、我国个人住房房产税的具体法律制度构建

在税收具体法律制度中，征收范围、计税依据
和税率是税种建立的基础。为发挥个人住房房产
税的多种重 要 作 用，我 国 应 当 将 个 人 住 房 房 产 税
的征收范围、计 税 依 据 和 税 率 等 与 个 人 持 有 住 房
的数量以及 住 房 的 价 值 相 关 联，为 此 我 们 还 要 建
立不动产统 一 登 记 法 律 制 度、完 善 我 国 的 房 产 价
值评估法律制度，为房产税合理征收提供条件。

（一）征收范围设定

上海和重庆两个试点城市都主要针对新购住
房征收房产 税，重 庆 虽 然 规 定 对 个 人 拥 有 的 独 栋
商品住房 征 税，但 毕 竟 只 占 很 少 的 一 部 分。对 增
量住房征税，只能对新购住房起到一定抑制作用，
对存量住房不仅起不到调节作用还会抑制存量住
房流通。欲利用个人住房房产税减少住房投机行
为，要设置合理的征税范围。

有观点认 为 房 产 税 应 对 所 有 住 房 征 收，但 笔

者认为对于承载普通居住功能的住房在保有阶段
征税实际上 是 普 遍 提 高 了 住 房 成 本，加 重 人 们 住
房负担，所 以 应 当 设 置 免 税 范 围。为 充 分 发 挥 个
人住房房产 税 的 房 价 调 节 功 能，征 收 范 围 应 当 以
家庭所拥有 住 房 是 否 超 出 普 通 居 住 功 能 为 标 准：
个人住房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应当是家庭拥有的第
二套及以上 住 房、超 出 普 通 面 积 的 住 房 和 超 出 普
通价值的住房。

（二）计税依据选择

目前重庆、上 海 两 地 都 是 以 房 产 交 易 价 格 作
为计税依据，并 规 定 在 条 件 成 熟 以 后 将 以 房 产 评
估价值作 为 计 税 依 据。笔 者 认 为，在 我 国 应 当 综
合房产评估价值、住房面积、住房套数等因素制定
个人住房房产税计税依据。

房产评估价值应当作为重要计税依据。较之
面积、位置等因素，房产评估价值更能体现房主的
财富水平和 住 房 所 占 用 的 社 会 资 源 等，依 据 个 人
财富水平累 进 征 税 体 现 了 税 负 公 平，依 据 所 占 用
的社会 资 源 累 进 征 税 可 以 促 进 社 会 资 源 分 配 公
平，所以各国 也 多 将 房 产 评 估 价 值 作 为 房 产 税 计
税依据。

个人住房房产税计税依据还要适当吸纳住房
面积和住房套数等因素。只以住房面积作为计税
依据不合理，因为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中，由于住房
位置和小区 环 境 等 不 同，同 样 面 积 的 住 房 价 值 可
以差别很大，住 房 面 积 不 能 完 全 体 现 出 住 房 的 价
值。但是住 房 面 积 反 映 了 对 空 间 资 源 的 占 用，计
税依据吸纳住房 面积因素可以抑制部分人群对居
住空间资源过多占用。住房套数也是一样，单独以
住房套数作为计税依据不合理，但计税依据吸纳住
房套数因素可以防止部分人群占有多套住房。

（三）税率设置
目前上海试点个人住房房产税适用税率设置

为０．６％和０．４％两 种。重 庆 依 据 应 税 住 房 交 易
单价不同，分别设 置 了０．５％、１％、１．２％的 税 率，
非户籍人口的应税住房税率为０．５％。

目前我国两个试点城市个人住房房产税的税
率都偏低。我国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的一个重要
目的就是抑 制 房 产 投 机，目 前 我 国 住 房 价 格 不 断
上涨，住房投资回报巨大，过低的保有阶段税率不
能有效降低住房投机回报率。

我国个人 住 房 房 产 税 应 当 实 行 阶 梯 税 率，对
价值越高的住房、面积越大的住房、拥有的越多套
住房实行 越 高 的 税 率。实 行 阶 梯 税 率，既 能 保 证
不增加以居 住 为 目 的 普 通 购 房 者 的 负 担、又 能 满
足部分购房 者 较 高 的 居 住 需 求、还 能 以 重 税 打 击
以投机为目的大规模囤积住房的人群。

（四）不动产统一登记

我国目前 各 种 不 动 产 登 记 分 别 由 国 土 部 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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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管理局 等 多 头 管 理，各 地 的 不 动 产 信 息 之 间
也不互通。不动产缺乏统一的登记部门和共享信
息平台影响了房产税的合理认定和保障性住房的
公正分配，还造成不动产登记的繁复、影响了不动
产交易的效率。

我国政 府 正 在 加 紧 制 定 不 动 产 统 一 登 记 制
度，根据国务 院 立 法 计 划《不 动 产 登 记 条 例》将 于

２０１４年６月 底 前 出 台。２０１３年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发
布的《关 于 实 施〈国 务 院 机 构 改 革 和 职 能 转 变 方
案〉任务分 工 的 通 知》、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及 会 后
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将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
度作为重要内容。

在不动产 统 一 登 记 机 构 的 确 立 上，国 务 院 会
议决定由国土资源部负责指导监督不动产统一登
记职责，笔者认为地方也应当整合国土部门、房屋
管理局等相 关 资 源，在 国 土 部 门 中 设 立 负 责 不 动
产统一登记的机构。《不动产登记条例》中还要建
立全国范围 不 动 产 信 息 公 开 查 询 法 律 制 度，对 查
询主体和查 询 程 序 作 出 明 确 法 律 规 定，既 要 为 开
征个人住房 房 产 税 提 供 信 息 基 础，又 要 充 分 发 挥
该制度对于 反 腐 的 重 要 功 能，还 要 保 护 公 民 合 法
的隐私权利不受侵犯。

（五）房产价值评估
房产价 值 评 估 是 实 行 房 产 税 从 价 计 征 的 基

础。根据财政 部、国 家 税 务 总 局２０１０发 布 的《关
于推进应用房地产评估技术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
征管工作的通知》，财税征收中房产价值评估工作
可以全部由 财 税 征 收 机 关 承 担 或 与 相 关 部 门、单
位合作完 成，也 可 以 委 托 专 业 机 构 进 行。但 以 上
规定是 专 门 针 对 存 量 房 交 易 税 收 征 管 工 作 作 出
的，国家机关 有 能 力 承 担 存 量 房 交 易 中 的 少 量 房
产价值评估工作。

在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工作中将对大部分住
房都进 行 价 值 评 估。这 将 是 一 项 工 作 量 庞 大 工
作，需要进行大量数据采集、现场取证；还是一项专
业性强的工作，需要专业的评估技术和评估人员。
财税征收机关和不动产统一登记部门等国家机关
都将难以承担如此庞大和专业性的工作，所以应当
采用将全部技术工作委托专业机构承担的方式。

我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肯
定了房地产 价 格 评 估 制 度 的 法 律 地 位，详 细 制 度
则由住建部 一 系 列 规 章 作 出，房 产 价 值 评 估 法 律
制度立法层级 较 低。我 国 应 当 制 定 专 门 的《房 地
产价值评估法》，对房产价值评估机构、评估程序、
结果应用、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，为房地产价值评
估提供权威 的 法 律 依 据，从 而 为 个 人 住 房 房 产 税
的开征提供法律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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